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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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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壢秩聲字第11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葉桂花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吳美照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陳梅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高秀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黃成龍


                    籍設桃園○○○○○○○○(現應受送達                       處所不明)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秋樂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佩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中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邱大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曾錦業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王清連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駱明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美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祐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邱瑜珊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樹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秀琴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慶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盛靜惠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惠敏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玉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新財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蔡士英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謝玉香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麗娜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旻鈴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蔣定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李春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常雄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文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羅金菊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劉漪彗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偉良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孫何昭蓉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鄧鳳美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權威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淑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永叁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沈台榮




上列被移送人因聲明異議案件，對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於民國114年4月17日所為之處分（中警分刑字第114003304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4年4月13日14時35分許，在第三人林雯雯主持之職業賭博場所，即非公共場所之桃園市○○區○○街00號(即金嗓麻將競技協會，下稱系爭賭場)，以「麻將」為賭具，賭博財物，經執勤員警持鈞院核發之搜索票按址查緝時當場查獲，並現場查扣抽頭金新臺幣(下同)54,800元、賭客賭資179,800元、賭具撲克牌及監視器等證物，足認聲明異議人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84條、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規定，對聲明異議人各處罰鍰9,000元，並就如附表所示之聲明異議人分別沒入賭資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於上開時、地所為行為，並非在職業賭場聚賭，大家都是會員沒有詐賭的情況，真的是在打衛生麻將。中壢分局員警對於我們私人口袋的金錢視為賭資，敬請法官大人能夠明察可否發回，因為我們是退休族群，有些靠退休金生活，對於9,000元罰款，可否請法官大人稍微減少一些等語。
三、經查：
　㈠罰鍰部分：
　　按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9,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定有明文。查原處分機關於上揭時、地，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當場查獲聲明異議人之事實，有原處分機關報告書、調查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等件可資佐證。且聲明異議人有參與賭博等事實，為聲明異議人於警詢時所自承。是揆諸首揭規定，原處分機關認異議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之規定，分別裁處罰鍰9,000元，應屬有據，聲明異議人就此部分所為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沒入賭資部分：
　　按左列之物沒入之：一、因違反本法行為所生或所得之物。二、查禁物。前項第1款沒入之物，以屬於行為人所有者為限；第2款之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沒入之。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得沒入之。但沒入，應符合比例原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又違反本法行為之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30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聲明異議人至系爭賭場賭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無論如附表所示聲明異議人身上所攜帶之現金來源及用途為何，其既攜帶至賭場，且放置於隨時可取用之包包、口袋內，便隨時可取用於賭博，已足認為係供作賭博使用之賭資，復原處分機關據以扣押聲明前開聲明異議人攜帶之現金係賭資之一部分，尚屬於社會經驗之常態，於採證法則、經驗及論理法則上難認有違誤之處。準此，其等所辯自無足採，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之規定，將此部分賭資予以沒入，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比例原則，如附表所示聲明異議人就此部分所為異議，亦應駁回。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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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壢秩聲字第11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葉桂花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吳美照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陳梅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高秀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黃成龍



                    籍設桃園○○○○○○○○(現應受送達                       處所不明)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秋樂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佩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中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邱大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曾錦業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王清連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駱明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美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祐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邱瑜珊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樹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秀琴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慶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盛靜惠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惠敏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玉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新財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蔡士英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謝玉香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麗娜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旻鈴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蔣定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李春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常雄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文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羅金菊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劉漪彗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偉良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孫何昭蓉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鄧鳳美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權威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淑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永叁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沈台榮





上列被移送人因聲明異議案件，對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於民國114年4月17日所為之處分（中警分刑字第1140033045號）

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4年4月13日14時35分

    許，在第三人林雯雯主持之職業賭博場所，即非公共場所之

    桃園市○○區○○街00號(即金嗓麻將競技協會，下稱系爭賭場)

    ，以「麻將」為賭具，賭博財物，經執勤員警持鈞院核發之

    搜索票按址查緝時當場查獲，並現場查扣抽頭金新臺幣(下

    同)54,800元、賭客賭資179,800元、賭具撲克牌及監視器等

    證物，足認聲明異議人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爰依社會秩

    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84條、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3

    款之規定，對聲明異議人各處罰鍰9,000元，並就如附表所

    示之聲明異議人分別沒入賭資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於上開時、地所為行為，並非

    在職業賭場聚賭，大家都是會員沒有詐賭的情況，真的是在

    打衛生麻將。中壢分局員警對於我們私人口袋的金錢視為賭

    資，敬請法官大人能夠明察可否發回，因為我們是退休族群

    ，有些靠退休金生活，對於9,000元罰款，可否請法官大人

    稍微減少一些等語。

三、經查：

　㈠罰鍰部分：

　　按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

    者，處9,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定有明文

    。查原處分機關於上揭時、地，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當場

    查獲聲明異議人之事實，有原處分機關報告書、調查筆錄、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

    等件可資佐證。且聲明異議人有參與賭博等事實，為聲明異

    議人於警詢時所自承。是揆諸首揭規定，原處分機關認異議

    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之規定，分別裁處罰鍰9,000

    元，應屬有據，聲明異議人就此部分所為異議，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㈡沒入賭資部分：

　　按左列之物沒入之：一、因違反本法行為所生或所得之物。

    二、查禁物。前項第1款沒入之物，以屬於行為人所有者為

    限；第2款之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沒入之。供違反本

    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得沒入之。但沒入

    ，應符合比例原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又違

    反本法行為之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案件處理辦法第30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聲明異議人至系爭

    賭場賭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無論如附表所示聲明異議人

    身上所攜帶之現金來源及用途為何，其既攜帶至賭場，且放

    置於隨時可取用之包包、口袋內，便隨時可取用於賭博，已

    足認為係供作賭博使用之賭資，復原處分機關據以扣押聲明

    前開聲明異議人攜帶之現金係賭資之一部分，尚屬於社會經

    驗之常態，於採證法則、經驗及論理法則上難認有違誤之處

    。準此，其等所辯自無足採，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22條之規定，將此部分賭資予以沒入，於法並無不合，亦

    無違比例原則，如附表所示聲明異議人就此部分所為異議，

    亦應駁回。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裁定

114年度壢秩聲字第11號

移送機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葉桂花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吳美照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陳梅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高秀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黃成龍



                    籍設桃園○○○○○○○○(現應受送達                       處所不明)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秋樂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佩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中耀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邱大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曾錦業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王清連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駱明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美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祐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邱瑜珊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樹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秀琴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慶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盛靜惠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惠敏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玉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新財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蔡士英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謝玉香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鄭麗娜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旻鈴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蔣定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李春蓮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常雄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文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林足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羅金菊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劉漪彗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陳偉良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孫何昭蓉女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鄧鳳美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權威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楊淑枝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張永叁





聲明異議人

即受處分人  沈台榮





上列被移送人因聲明異議案件，對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於民國114年4月17日所為之處分（中警分刑字第1140033045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理　　由

一、原處分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於民國114年4月13日14時35分許，在第三人林雯雯主持之職業賭博場所，即非公共場所之桃園市○○區○○街00號(即金嗓麻將競技協會，下稱系爭賭場)，以「麻將」為賭具，賭博財物，經執勤員警持鈞院核發之搜索票按址查緝時當場查獲，並現場查扣抽頭金新臺幣(下同)54,800元、賭客賭資179,800元、賭具撲克牌及監視器等證物，足認聲明異議人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行為，爰依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84條、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之規定，對聲明異議人各處罰鍰9,000元，並就如附表所示之聲明異議人分別沒入賭資等語。

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處分人於上開時、地所為行為，並非在職業賭場聚賭，大家都是會員沒有詐賭的情況，真的是在打衛生麻將。中壢分局員警對於我們私人口袋的金錢視為賭資，敬請法官大人能夠明察可否發回，因為我們是退休族群，有些靠退休金生活，對於9,000元罰款，可否請法官大人稍微減少一些等語。

三、經查：

　㈠罰鍰部分：

　　按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9,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定有明文。查原處分機關於上揭時、地，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當場查獲聲明異議人之事實，有原處分機關報告書、調查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等件可資佐證。且聲明異議人有參與賭博等事實，為聲明異議人於警詢時所自承。是揆諸首揭規定，原處分機關認異議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之規定，分別裁處罰鍰9,000元，應屬有據，聲明異議人就此部分所為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沒入賭資部分：

　　按左列之物沒入之：一、因違反本法行為所生或所得之物。二、查禁物。前項第1款沒入之物，以屬於行為人所有者為限；第2款之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沒入之。供違反本法行為所用之物，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得沒入之。但沒入，應符合比例原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定有明文。又違反本法行為之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處理辦法第30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聲明異議人至系爭賭場賭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無論如附表所示聲明異議人身上所攜帶之現金來源及用途為何，其既攜帶至賭場，且放置於隨時可取用之包包、口袋內，便隨時可取用於賭博，已足認為係供作賭博使用之賭資，復原處分機關據以扣押聲明前開聲明異議人攜帶之現金係賭資之一部分，尚屬於社會經驗之常態，於採證法則、經驗及論理法則上難認有違誤之處。準此，其等所辯自無足採，原處分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22條之規定，將此部分賭資予以沒入，於法並無不合，亦無違比例原則，如附表所示聲明異議人就此部分所為異議，亦應駁回。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7條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中壢簡易庭　　　法　官  張得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書記官　薛福山

附表　　　　　　　　　　　　　　　　　



　　　　　　　　　　　　　　　　　



